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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1          证券简称：微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5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江苏优安时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 年 12 月，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拓安时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安时公司”）、泰州安时新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时新能合伙企业”）共同投资江苏优安时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安时公司”

或“标的公司”），优安时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6,000 万元人民币。2022

年 8 月，优安时公司干法磷酸铁锂产线落成，开始试生产，并对外送样形成小规模销售，为

推动优安时公司快速实现规模生产，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

金对优安时公司增资 4,000 万元人民币并签署《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优安时公司

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1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1,200 万元人民币

增至 5,2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股比例由 20%增至 52%，优安时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处理增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等事

项。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江苏优

安时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此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同日，公司与拓安时公司、安时新能合伙企业、优安时公司在公

司签署了《增资协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浙江拓安时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浙江拓安时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7DRX2L3J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姜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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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6、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华路 1 号 9 幢 1 楼 066 号工位 

7、主营业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8、实际控制人：吴雪峰 

9、股权结构：吴雪峰持股 70%、杭州拓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0%。 

10、拓安时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泰州安时新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泰州安时新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MA274JAG5U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吴雪峰 

5、出资额：1000 万元人民币 

6、地址：泰州市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凰西路 168 号 3 号楼 304 

7、主营业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8、实际控制人：吴雪峰 

9、股权结构：吴雪峰持股 68%、何小龙持股 10%、金传洪持股 9.14%、郭斌持股 7.14%、

赵奇持股 5.72%。 

10、安时新能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优安时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278RC27X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吴雪峰 

5、住所：泰州市海陵区泰盛路东侧、济川东路北侧厂房 B 区 

6、成立日期：2021 年 10 月 20 日 

7、营业期限：2021 年 10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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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实缴金额 1,530 万元。 

10、优安时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优安时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2、优安时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二）标的公司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泰州安时新能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60 51 货币 3,060 30.6 货币 

浙江拓安时科技有限公司 1,740 29 货币 1,740 17.4 货币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00 20 货币 5,200 52 货币 

合计 6,000 100  10,000 100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59.03  1500.14  

负债总额 125.75  0.04  

净资产 1333.29  1500.11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5.95 0.00 

净利润 -196.82 0.1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浙江拓安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泰州安时新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江苏优安时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或“目标公司”） 

（一）增资方案 

1、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甲方按 1 元/股对目标公司增资 4,000 万元。本次增资后目标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增加到 1 亿元，其中甲方认缴注册资本增加至 5,200 万元。 

2、各方一致同意，甲方本次新增认缴出资 4,000 万元，甲方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缴

足。 

（二）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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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一致同意，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 

（三）公司管理 

目标公司及全体股东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经营、依法管理公司。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协议各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经守

约方催告后 15 日内仍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

承担赔偿责任。 

（五）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若

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且甲方董事会就本次增资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后，优安时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对外投资

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优安时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

存在实施进度以及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报备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